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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电产品进口配额管理实施细则

(2001年12月20日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令第23号公布 自

200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)

第一条 为规范机电产品进口配额管理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》和《机电产品进口管理办法》，制定

本细则。

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进口单位将配额机电产品进口到中

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的行为。

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（简称为外经

贸部）负责会同海关总署制定、调整和公布机电产品进口配额目

录，编制全国年度机电产品进口配额计划并组织实施。

第四条 外经贸部采用电子网络系统或者其他方式，与海关

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进行数据交换、核查和反馈，负责对全国机

电产品进口配额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、监督。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、沿海开放城市、经济

特区外经贸主管机构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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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简称为地方外经贸主管机构、部门机电办），负责对本地区、

本部门机电产品进口配额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、监督并向外经贸

部报告。

第五条 外经贸部应当于每年 7 月 31 日前公布下一年度全

国机电产品进口配额总量。

外经贸部可以根据需要对年度机电产品配额总量进行调整，

并在实施前 21 天予以公布。

第六条 申请机电产品进口配额的资格与条件：

（一）申请进口单位应当在近三年内没有逃汇、套汇、骗取

出口退税、走私等违法、违规行为；

（二）申请进口单位应当具有所申请配额产品的经营权；

（三）申请进口单位应当具有连续三年进口、销售所申请配

额产品的实际有效业绩；

（四）申请进口单位应当具有与所申请配额数量相适应的生

产、销售、维修、服务和配件供应能力；

（五）申请进口单位应当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；

（六）新增的申请进口单位，可不具备本条（三）项规定的

条件；

（七）申请自用的可不具备本条（二）、（三）、（四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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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项规定的资格与条件，但是应当提交合理的申请理由和适

当的配额申请数量。

第七条 进口配额的申请与分配时间：

（一）每年 8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，申请进口单位向外经贸

部提交下一年度机电产品进口配额申请，逾期不予接受申请；

（二）每年 10 月 31 日前，外经贸部进行配额分配，向获得

配额的申请进口单位签发《机电产品进口配额证明》。

第八条 进口配额的再分配时间：

（一）持有配额的进口单位最迟于每年 9 月 1 日前，应当将

当年不能用完的配额许可证交回外经贸部；

（二）外经贸部应当于每年 9 月 1 日起的 10 个工作日内，

对交回的配额许可证所载明的配额进行再分配。

第九条 进口配额的分配原则：

（一）保障科研、教育、文化、卫生及其他社会公益事业进

口自用的需要；

（二）优先考虑生产、销售、服务能力强的进口单位的申请；

（三）考虑申请进口单位近三年进口该配额产品的实际有效

业绩；

（四）考虑将年度配额总量的一定比例分配给新增的申请进



商务部规章

X
商务部发布

- 4 -

口单位；

（五）上一年度配额全部用完的，如提出要求应当适当增加

下一年度配额量；上一年度配额未全部用完，并且在规定期限内

没有交回未用完配额的，应当扣减下一年度配额量。

（六）对某些进口配额采用招标方式分配，具体管理办法由

外经贸部制定和公布。

第十条 申请《机电产品进口配额证明》的程序：

进口属于配额管理的机电产品，申请进口单位应当如实填写

《机电产品进口申请表》（如附件一）一式二份，提供申请报告

及其他有关文件，向相关的地方外经贸主管机构、部门机电办办

理核实手续。未设立机电办的部门，申请进口单位应当向本单位

工商注册地或者法人登记地的地方外经贸主管机构办理核实手

续。

经相关的地方外经贸主管机构、部门机电办核实，申请进口

单位应当在规定的配额申请期限内持相关文件和《机电产品进口

申请表》向外经贸部申领《机电产品进口配额证明》（如附件二）。

第十一条 进口单位持外经贸部签发的《机电产品进口配额

证明》申领《进口配额许可证》，申领有效期为《机电产品进口

配额证明》签发当年，在有效期内未申领《进口配额许可证》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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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机电产品进口配额证明》失效。

第十二条 《机电产品进口配额证明》一式五联。第一联（蓝

色，有防伪底纹）为申领《进口配额许可证》凭证，第二联（白

底绿色）为订货凭证，第三联（深红色，有防伪底纹）为海关备

案凭证，第四联（白底红色）为银行售、付汇凭证，第五联（白

底黑色）为配额管理机关存档。

第十三条 进口单位领取《机电产品进口配额证明》后，在

有效期内因特殊原因需要变更《机电产品进口配额证明》中的进

口单位、贸易方式、产品用途、产品名称、数量、金额（变化幅

度超过 10%的）以及设备状态等项目内容的，应当持原《机电产

品进口配额证明》到原发证机关申请办理变更、换证手续；原发

证机关应当收回旧证，并在换发的新证的备注栏打印"换证"字

样。实际用汇额不超过原定用汇额 10%的，不需变更《机电产品

进口配额证明》。进口单位持《机电产品进口配额证明》申领《进

口配额许可证》时，不得变更《机电产品进口配额证明》中的进

口单位、贸易方式、产品用途、产品名称、数量、金额（变化幅

度超过 10%的）以及设备状态等项目内容。

第十四条 《机电产品进口配额证明》如有遗失，应当立即

向原进口配额管理机关、原许可证管理机关和报关口岸海关三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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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挂失。如无不良后果，进口单位可向外经贸部申请补发。

第十五条 未按本细则规定申请办理《机电产品进口配额证

明》及《进口配额许可证》，先行对外签约的，外经贸部不予补

办进口配额证明，海关等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

定作出处理。

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也适用本细则：

（一）进口配额产品的零部件，构成整机特征的；

（二）加工贸易项下进口配额产品用于生产内销产品或留作

自用的；

（三）外商投资企业进口配额产品用于生产内销产品或内销

的；

（四）租赁贸易、补偿贸易等贸易方式进口配额产品的；

（五）以无偿援助、捐赠或者经济往来赠送等方式进口配额

产品的；

（六）我国驻外机构或者境外施工企业在境外购置配额产

品，需调回自用的；

（七）其他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。

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适用本细则：

（一）加工贸易项下进口复出口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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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将配额产品进口到我国保税区、出口加工区并用于复

出口的；

（三）由海关监管，暂时进口配额产品的；

（四）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和自用进口配额产品的；

（五）其他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。

第十八条 本细则由外经贸部负责解释。过去有关规定凡与

本细则不一致的，以本细则为准。

第十九条 本细则自二○○二年一月一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

1.机电产品进口申请表

2.机电产品进口配额证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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